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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年度國立中央大學會計業務研討會綜合座談問題說明表 

第一場：109.10.06 

問題 主計室回覆說明 相關權責單位回覆說明 

一、有關生科系國衛院產學合

作計畫，其經費擬發放學

生獎學金，因新版經分表

系統無法新增無勞僱關係

且受領一筆金額之學生名

單，系統上的乙式人員清

冊亦無列示金額，新版研

發系統經分表可否增加學

生獎學金受領名冊(含有

學生姓名及每月金額)，以

供主計室作為撥款審核之

依據。 

建議系所訂定獎學金發放辦

法，爾後依據獎學金辦法發

放即可。有關系統面部分，

移請權責單位研發處回覆。

研發處： 

考量本案屬獎學金，非計畫類

聘僱之人員，故無需納入研發

系統中，建議系所可以統簽方

式辦理，於簽呈中說明保留獎

學金核發對象調整之彈性，搭

配每月印領清冊提供主計室

作為撥款審核之依據。 

二、有關科技部計畫 

1. 報支主持人費時已檢附

甲式名冊，是否仍須檢附

科技部核定清單？ 

2. 有關報支計畫執行機構

內、外人員報支出席費、

稿費、審查費及講座鐘點

費時，是否應檢附乙式人

員名冊，以確認該員是否

屬計畫內人員才能報支

上述費用？ 

3. 管理費結餘款分配時，新

舊版提撥計算方式不同，

如何從新版研發系統確

認或驗算其提撥金額是

否正確?倘二代健保已從

管理費扣除，新版研發系

統如何確認並提撥？ 

1. 因目前研發系統產製之

甲式名冊，部分計畫主持

人費尚有錯誤，建議於系

統修正完成前，報支主持

人費時仍暫請檢附科技

部核定清單。 

2. 報支出席費、稿費、審查

費及講座鐘點費時，請檢

附計畫人員名冊，以利核

對是否得依「中央政府各

機關學校出席費及稿費

支給要點」及「講座鐘點

費支給表」支給相關費

用。 

3. 另有關研發系統管理費

提撥之疑義，請逕洽業務

權責單位研發處計畫管

理組。 

研發處： 

1. 建議仍檢附科技部核定清

單。 

2. 考量原設計乙式名冊為執

行計畫內(只支差旅不支

薪)之相關人員，所列之相

關類別非屬執行計畫人

員，建請依經費報支相關

規定-支出憑證要件辦理。

3. 請參考» 計畫及經費管理

區 » 個人經分表管理 »

經費現況查詢»管理費相

關資訊中查閱，如有疑義

請洽研發處計畫管理組。

三、有關受款人相關之限制，若

為兼任助理是否可代墊？

且是否需於乙式人員名冊

有關代墊人員，依據本校代

墊款項請示單，代墊人僅以

正式編制人員、契僱人員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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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主計室回覆說明 相關權責單位回覆說明 

明列？ 各類計畫專任助理為限。若

為計畫專任人員代墊，請於

核銷時檢附計畫人員名冊供

參。 

四、系統有些功能是老師端才

能控制，如人事聘僱，若老

師不太會用系統的話，建

議將教學或是操作手冊提

供給老師，讓老師知道要

上傳哪些資料，從哪裡上

傳等等。(老師的助教每年

都會更換，也許這樣負責

的學弟妹就不用每年再教

老師一次了。) 

1. 依機關員工待遇給與相

關預算執行之權責分工

表，主計單位審核預算能

否容納、審核是否經權責

單位簽(章)及審核金額

乘算及加總之正確性。 

2. 相關人事聘僱請逕洽研

發處或人事室權責單位

辦理相關教學或提供手

冊。 

3. 主計室依前述聘用人員

後，審核計畫經費是否足

以支付人員薪資發放。 

研發處： 

1. 有關研發系統操作方式已

於 108 年 12 月份系統上

線之初針對全校師生舉辦

過 2 場次教育訓練，系統

操作手冊及常見問題 QA

可於研發處網站下載參

考，若仍有操作上問題亦

歡迎洽詢研發處計畫管理

組。 

2. 其餘系統操作問題如人員

聘僱，請另洽人事室詢問。

人事室： 

1. 目前本校人事系統僱用契

僱人員、委辦計畫人員、

約用事務員，因尚未建置

職務代理人機制，如各單

位需要聘僱前開人員，仍

須以計畫主持人之帳號、

密碼進行僱用請核作業，

未來人事系統會逐步完備

相關功能。 

2. 另為使各單位聘僱作業承

辦人知悉系統作業方式，

本室除於 108 年 12 月辦

理多場次教育訓練外，並

將相關課程及操作手冊置

於本校人事室-獎助生及

兼 任 助 理 網 頁

(http://in.ncu.edu.tw/

ncu7060/cp_right.php?p

no=801)供使用者下載，歡

迎各需求單位多加利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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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主計室回覆說明 相關權責單位回覆說明 

五、研發系統針對計畫核銷所

需要的附件，如經分表及

變更表等太散亂，無法統

一了解計畫情況，甚至對

核銷時所需要檢附比以前

更多的文件佐證，不甚合

理。 

關於計畫經費變更、流用等

相關表單就使用者而言無法

一目了然之部分，研發處於

主任秘書召開之編制外人事

管理系統專案小組會議中提

及，目前研發系統開發已進

入優化階段，此部分將列入

考量。 

研發處： 

1. 現行計畫核銷所需附件並

未有所不同，差異僅由過

去紙本經分表及變更表移

至系統辦理，相關簽核歷

程皆可保留至系統中，依

需要進行列印或查詢。 

2. 目前因系統設計問題，列

印變更歷程時僅能列印網

頁畫面，易有閱讀不易或

紙張過多之困擾，此部分

將列入未來系統優化之方

向。 

六、經分表希望助理也有線上

列印的功能，就不用每次

找老師索取。 

於研發系統計畫主持人可授

權其代理人，功能路徑為：

代理人設定→設定代理人。

設定完成後，代理人即可以

代理人身分下載計畫經費分

配表。 

研發處： 

目前系統設計可使用計畫主

持人代理人之身分進入，下載

路徑請參考： 

» 計畫及經費管理區» 個人

經分表管理» 經分表列印/檢

視異動歷程可列印下載。 

七、若有研發系統權限，應善用

避免列印紙張的支出，如變

更流程文件列印由一張變

為八張，太過浪費，及甲式、

乙式人員名單應於系統上

可供參考。簽呈建議可電子

提供，或上述文件可提供電

子檔。 

1. 目前經費網路請購系統

無連結研發系統，如請購

出差旅費購案時，無法自

動勾稽研發系統其出差

人是否符合計畫內人員

等，亦無相關功能可供業

務單位以夾帶附件方式

帶出電子檔(如變更流程

文件、甲式、乙式人員名

冊、簽呈等)。 

2. 且研發系統內部分無透

過聘僱程序之計畫人員

可由承辦單位端逕自刪

除，爰為避免經主計人員

審核過後資料遭誤刪，及

以利未來外部單位查核，

仍建議送紙本資料予主

研發處： 

目前由研發系統辦理變更皆

已改由線上作業，相關歷程保

留至系統中，至於核銷作業是

否可減少紙張列印，請主計室

另行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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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主計室回覆說明 相關權責單位回覆說明 

計室進行審核。另本室尚

無足夠人力逐案於研發

系統查詢各項經費報支

之計畫基本資訊，為提升

會計事務處理效率，目前

仍需由各業務單位印出

相關資訊以供審核。 

3. 另為避免列印紙張，建請

各單位報支經費時，可雙

面列印或是同計畫一起

報支經費並重複使用參

考資訊文件。 

八、單價 1,000 元以下線材耗

材，在自行列冊列管範圍

內嗎？ 

依據保管組「自行列冊列管

範圍及注意事項」規定，單

價 1,000 元以上之零件、耗

材始屬自行列冊列管的公務

用品範圍。其餘是否屬自行

列冊列管範圍之認定，請逕

洽業務權責單位總務處保管

組。 

保管組： 

原則上單價 1,000 元以上耗

材才需繳交自行列冊列管清

冊。 

九、因計畫多需要和研發系統

搭配，但目前多份文件不

確定如何正確檢附，希望

研發處開立研討課程以徹

底了解從計畫承接至結案

流程。 

 研發處： 

1. 考量 108 年 12 月份系統上

線之初，已針對全校師生舉

辦過 2場次教育訓練，故近

期暫無開辦之規劃，未來將

視較多需求後納入評估。 

2. 研發處另已提供系統常見

問題QA置於網站上供參考，

若有操作上困難，亦歡迎聯

絡計畫管理組詢問。 

下載路徑請參考： 

研究發展處首頁»公告訊息

»活動快訊 

本校新版研究發展系統>操

作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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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年度國立中央大學會計業務研討會綜合座談問題說明表 

第二場：109.10.13 

問題 主計室回覆說明 相關權責單位回覆說明 

一、本年度專任人員年終獎

金是個別自行造冊，還是

學校統一集中造冊？ 

另，有關個別自行造冊年

終獎金申請時間為何？ 

1. 本校現行專任人員每月薪

資是由學校統一集中造

冊，惟考量年終獎金計算

方式繁雜，且涉及不同經

費來源分攤，故現行專任

人員年終獎金仍由業務單

位自行個別造冊請領。 

2. 另，有關專任人員年終獎

金申請時間，請依行政院

每年度函轉各單位「軍公

教人員年終工作獎金發給

注意事項」之規定辦理，發

放日期原則為春節前十日

一次發給，可提前作業先

行造冊。 

人事室： 

1. 查本校產學合作及推廣教

育計畫人員管理要點第6點

第 2項第 2款第 5目規定，

專任人員年終工作獎金，除

補助或委託單位另有規定

或約定外，同年 12 月 1 日

仍在職者，得比照軍公教年

終工作獎金發給注意事項，

發給至多一個半月之年終

工作獎金。但計畫主持人考

量經費等客觀因素，得不發

給年終工作獎金。 

2. 本(109)年度專任人員年終

獎金，仍由各用人單位依計

畫規定及考量經費等客觀

因素，自行膳造清冊，並檢

附經分表乙式名冊及契約

書送核；惟為配合上開軍公

教年終工作獎金發給注意

事項發佈時程及避免累積

計入本年度薪資所得致計

收個人補充保費，爰除有計

畫結案需求而須先於109年

12 月造冊外，請於 110 年 1

月份再自行造冊送核。 

 


